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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3183        证券简称：超凡股份        主办券商：广发证券 

 

超凡知识产权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更正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超凡知识产权服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9年

1 月 17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

（http://www.neeq.com.cn）披露了《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

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9-004）。经事后审核，发现公告中议案内容过

于简略，现更正如下： 

一、更正的具体内容 

更正前： 

二、 议案审议情况 

（一）审议通过《关于与北京超凡志成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（普通合

伙）及相关方解除<独家购买权及合伙企业财产份额托管协议>等

相关协议的议案》 

1.议案内容： 

因公司经营发展需要，经与北京超凡志成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

（普通合伙）及相关方友好协商 ，公司拟解除与北京超凡志成知识

产权代理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及相关方签订的《独家购买权及合伙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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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财产份额托管协议》等相关协议。 

更正后： 

二、 议案审议情况 

（一）审议通过《关于与北京超凡志成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（普通合

伙）及相关方解除<独家购买权及合伙企业财产份额托管协议>等

相关协议的议案》 

1.议案内容： 

2014 年 10 月 31 日，超凡知识产权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与北

京超凡志成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及其全体合伙人签订一

系列协议，从利益分配、内部管理、业务来源等方面对北京超凡志成

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形成控制，从而使北京超凡志成知

识产权代理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被纳入为超凡股份合并财务报表范围

的控股子公司之一。主要情况如下： 

1、《业务合作协议》 

超凡知识产权服务股份有限公司（甲方）与北京超凡志成知识产

权代理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（乙方）签订《业务合作协议》，约定：

乙方的业务来源仅限于甲方提供，任何第三方为其提供业务，均视为

甲方提供，因此取得的收入按照本协议约定方式分成。 

2、《独家服务协议》 

超凡知识产权服务股份有限公司（甲方）与北京超凡志成知识产

权代理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（乙方）及其合伙人（丙方）签订《独家

服务协议》，约定：乙方同意不可撤销地委任甲方作为其管理运营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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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信息搜集与处理、市场推广与营销、系统应用管理和维护、信息

技术支持管理、财务、人力资源培训、软件开发、知识产权等方面的

独家服务提供者，乙方对甲方依据本协议提供的特定服务及其他服务，

应以半年为周期向甲方支付服务费用，服务费用的金额为乙方获得特

定服务及其他服务当期的税前利润扣除乙方在前一个半年度的亏损

(如有)、乙方经营发展所需合理费用后的全部剩余金额。 

3、《授权委托书》 

超凡知识产权服务股份有限公司（受托人）与北京超凡志成知识

产权代理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的全体合伙人（委托人）分别签订了《授

权委托书》，约定：委托人同意受托人全权代表委托人行使委托人作

为北京超凡志成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合伙人拥有的相关

权利。 

4、《独家购买权及合伙企业财产份额托管协议》 

超凡知识产权服务股份有限公司（甲方）与北京超凡志成知识产

权代理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（乙方）及其全体合伙人（丙方）签订《独

家购买权及合伙企业财产份额托管协议》，约定：丙方同意共同地和

个别地独家、不可撤销地、无偿地授予甲方或甲方指定的第三方一项

独家购买权；同时，在行权期限内，丙方不可撤销地、一次性、无偿

授权由甲方或甲方指定的第三方管理丙方持有的乙方全部财产份额。 

5、《不竞争协议》 

超凡知识产权服务股份有限公司（甲方）与北京超凡志成知识产

权代理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（乙方）及其全体合伙人（丙方）签订《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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竞争协议》，约定：丙方在将其所持有的乙方财产份额托管给甲方期

间及转让给甲方之后，避免与甲方及乙方产生同业竞争。 

现因公司经营发展需要，对公司专利业务治理架构进行调整，经

与北京超凡志成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及相关方友好协商,

公司拟解除与北京超凡志成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及相关

方签订的《独家购买权及合伙企业财产份额托管协议》等相关协议。

公司与北京超凡志成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(普通合伙)及吴开磊、王术

兰、 余剑琴解除《独家购买权及合伙企业财产份额托管协议》等相

关协议后，将通过其他方式与专利代理机构进行业务合作。公司预计，

公司与北京超凡志成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(普通合伙)及吴开磊、王术

兰、 余剑琴解除《独家购买权及合伙企业财产份额托管协议》等相

关协议后，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。 

二、其他相关说明 

除上述更正外，原《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》的其他

内容保持不变，更正后的《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》与本

公告同时披露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

（http://www.neeq.com.cn）。 

特此公告。 

超凡知识产权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9年 1月 18日 

 


